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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45                   证券简称：木林森        公告编号：2022-056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木林森 股票代码 00274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肖燕松 甄志辉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 1 号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 1 号 

电话 0760-89828888 转 6666 0760-89828888 转 6666 

电子信箱 ir@zsmls.com ir@zsmls.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8,108,672,638.09 9,127,309,522.11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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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2,013,525.56 646,006,112.47 -68.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89,386,089.96 576,108,764.79 -67.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7,369,615.53 1,357,488,611.23 -132.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44 -6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44 -6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2% 5.07% -3.5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6,725,316,542.75 28,772,890,646.05 -7.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384,007,895.01 13,244,034,884.29 1.0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4,26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孙清焕 境内自然人 44.03% 653,490,000.00 511,900,950.00 质押 
172,725,63

1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3.90% 57,920,389.00 0.00   

义乌和谐

明芯股权

投资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0% 32,665,706.00 0.00   

孙项邦 境内自然人 1.96% 29,048,900.00 0.00   

中山市小

榄镇城建

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1% 25,320,600.00 0.00 质押 12,480,600 

景斌 境内自然人 1.40% 20,799,000.00 0.00 质押 11,873,331 

宜兴光控

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2% 12,170,164.00 0.00   

黄锡佳 境内自然人 0.80% 11,936,938.00 0.00   

陕西省国

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

司－陕国

投·火山 2

号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0.80% 11,873,331.00 0.00   

马黎清 境内自然人 0.75% 11,066,572.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孙清焕先生与孙项邦先生为一致行动人，除上述股东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未知其他是否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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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公司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国际环境仍然复杂，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加之国内反复的疫情影响，影响行

业下游终端需求减少，影响了公司部分产品的销售和新产品的市场推广，外加上半年公司生产所需铜、铝等原材料价格

波动，各因素叠加给公司上半年的收入增长与业绩成长带来了阶段性的挑战。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810,867.2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1.1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201.35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8.73%。业绩驱动因素主要为： 

1、海外需求回暖，朗德万斯业务平稳发展 
随着海外市场疫情常态化，欧美和新型增长经济体的经济文化活动趋于正常，下游需求稳定释放。经过多年整合，

朗德万斯品牌和渠道与国内供应链已经形成协同效应，朗德万斯经营业务已趋于平稳，盈利能力持续提升。受欧美需求

回暖的影响，报告期内，朗德万斯业务持续稳定贡献营收和利润。 

2、拓渠道创新品，木林森品牌进入发展快车道 
报告期内，一方面，在巩固原有的渠道基础上，木林森品牌业务持续开拓新的渠道市场，根据市场及时调整经营策

略，加强运营和后续渠道服务；另一方面，木林森品牌业务持续推出新产品，以照明产品为基础，开拓各类商用和户用

场景的新品类。 

3、夯实智能制造，持续提升市场份额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夯实 LED 封装产品和相关材料制造业务，更新生产工艺技术，加快数字化生产车间升级，提高

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充分发挥规模化生产优势，适时调整营销策略，持续提高市场份额。持续提升小间距显示灯珠和

显示模组制造产能，紧贴行业发展趋势，拓展国内外优质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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